
附2：

北京印刷学院学生公费医疗就医及报销流程

一、普通就医程序

1、学生看病首先要在学校门诊部就诊。就诊时出示医疗证、病历手册。使用一卡通结帐。

2、确因病情需要转出看病，只限合同医院（大兴区医院、友谊医院）就医，程序如下：要先在学校门诊部挂号，再到相关诊室办理转诊手续。转诊单要到挂号处盖章，按照转诊期限就诊。

3、如合同医院认为需要转往其他医院的，由合同医院转诊，并开具北京市统一的公费医疗转诊单，按照转诊期限就诊。

4、学生因公外出或实习等特殊情况下发生的门诊、急诊医药费（仅限乡以上医保定点医疗机构），由学生所在的二级学院开具证明，按照规定比例报销。

5、学生因病住院，凭合同医院开具的住院通知单，由班主任或学生所在的二级学院学工老师协助办理住院借款手续，领取支票时按照计财处的规定交纳押金。

二、急诊就医程序

1、周六、日及节假日在学校门诊部无大夫值班的情况下，急诊可直接到合同医院就诊，慢性病需要提前开具转诊单。

2、急诊原则上只限合同医院就诊。学生周六、日及节假日回家期间确因病情危急，可就近到疾病发生地的市、区级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急诊就诊。急诊要符合卫生部规定的急诊诊断范围：处方限三日用药量，超过部分自负，同时发生在两家医院的急诊费用不予报销。

三、学生寒、暑假期间就医程序
仅限乡以上政府办医疗机构就诊，一般门诊看病每月限报50元（纳入公费医疗报销范围）。急诊报销时，持急诊病历、急诊诊断证明、底方、收费票据、检查报告及治疗明细单等凭证报销，报销比例为70%。急诊住院参照普通住院相关规定。

四、学生公费医药费报销流程

1、报销时间：学生每月27、28日报销，逢周六、日及节假日往后顺延。

        2、在学校门诊部就诊的医药费，按规定的比例用校园一卡通直接扣除自费部分。

3、在合同医院及专科医院就诊后发生的医药费，于规定的报销时间到公费医疗办公室先交相关的收据、处方、检查治疗明细单等，对附件、金额进行登记并签名。由专人进行审核做报销单，报销医药费金额次月25日后由学校计财处打到学生发放补助的个人银行卡中。

4、住院医药费的报销需在出院7天内，持相关的收据、处方、检查治疗明细单等材料到学校公费医疗办公室办理审核手续。

    5、跨年度医药费不予报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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